
广西壮族自治区

柳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做好2020年我市企业吸纳柳籍
高校毕业生岗位补贴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柳东新区、北部生态新区（阳和工业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各有关单位：

根据《柳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意见》（柳政发〔2013〕35号）、《柳州市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办法室 柳州市关于进一步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2020年9月29日）的文件精神，继续执行我市企业吸纳柳州籍高校毕业生岗位补贴政策，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补贴对象及标准

在我市注册，注册资本30万元以上，聘用员工总数20人以上的企业（含中央、自治区直属在柳企业）吸纳柳州籍应届高校毕业生并与其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的，分别按中小企业吸纳本科以上学历5000元/人、大型企业吸纳本科以上学历4000元/人的标准给予岗位补贴；吸纳专科学历毕业生，按3000元/人的标准给予补贴。

二、补贴申报时间

第一批次申报时间：各企业提交补贴材料截止时间为2020年11月18日。

第二批次申报时间：各企业提交补贴材料截止时间为2021年3月30日。

三、补贴申报程序

（一）企业申报

各企业向工商注册地所属县、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交以下材料：

1.《企业吸纳柳州籍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补贴申请表》（附件1）一式三份；

2.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3.企业吸纳柳州籍高校毕业生就业花名册二份（含电子版）；

4.毕业生的毕业证、户口本复印件；

5.企业单位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信息（可直接提交开户许可证复印件）。

（二）部门审核

各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收到申报材料后，于11月20日前完成初审后报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核完毕后公示，公示无异议的，发放补贴资金。

四、其他事项

（一）小微企业采取劳动派遣用工方式吸纳柳州籍高校毕业生就业，由符合条件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与毕业生签订劳动合同且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的，也可申报该补贴，申报主体由小微企业与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协商确定，只能由一个主体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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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时符合柳州籍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补贴和小型微型企业（社会组织）录用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补贴申报条件的企业，只能选择申报一项补贴，不能同时申报两项补贴。

（三）就业见习基地吸纳2019年柳州籍应届高校毕业生进入就业见习岗位的，见习期满（或提前结束见习）签订劳动合同并按时缴纳社会保险的，可以按照时间要求申报高校毕业生岗位补贴。
五、联系方式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2827582

附件：1.企业吸纳柳州籍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补贴申请表

2.企业吸纳柳州籍高校毕业生就业花名册
柳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年11月16日
政府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附件1
企业吸纳柳州籍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补贴申请表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申报单位全称
	
	法人代码
	

	单位地址
	
	联系电话
	
	联系人
	

	工商登记注册机关及注册证号
	
	税务主管机关及税务登记证号
	

	企业注册资本
	     万元
	从业人员总数
	 人

	开户银行
	
	基本账户账号
	

	申

请

事

项
	本企业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共接收柳州籍高校毕业生      

人，其中：硕士及以上学历   人，本科学历    人，专科学历    人，共申请岗位补贴        元。

我单位承诺，我单位已与以上柳州籍高校毕业生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

 法人代表签名：              申报单位盖章：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县区人社部门初审意见
	经核，该单位共接收柳州籍高校毕业生  人，并己签订了劳动合同，共补贴      元。

经办人：    复核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市人社局核查意见
	经核，该单位共接收柳州籍高校毕业生     人，符合岗位补贴条件，共计补贴     元。

经办人：    复核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本表一式三份，经核定后，市人社局、县区人事部门、申请单位各存一份。

附件2

企业吸纳柳州籍高校毕业生就业花名册

编制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序号
	姓 名
	身份证号
	毕业学校
	学历
	户籍地
	劳动合同年限（年）
	劳动合同起止时间
	补贴金额（元）

	
	
	
	
	
	
	
	
	

	
	
	
	
	
	
	
	
	

	
	
	
	
	
	
	
	
	

	
	
	
	
	
	
	
	
	

	
	
	
	
	
	
	
	
	

	
	
	
	
	
	
	
	
	

	
	
	
	
	
	
	
	
	

	
	
	
	
	
	
	
	
	

	
	
	
	
	
	
	
	
	

	
	
	
	
	
	
	
	
	

	
	
	
	
	
	
	
	
	

	
	
	
	
	
	
	
	
	

	
	
	
	
	
	
	
	
	

	合计
	


本表一式二份，经核定后，市人社局、县区人社部门各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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